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解除限售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基本信息

公募 REITs名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

公募 REITs简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 REIT（场内简称：国家电投）

公募 REITs代码 508028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3年 3月 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业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号——临时报告

（试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业务类型 场内解除限售

生效时间 2026年 3月 30日

二、解除限售份额基本情况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部分战略配售份额将于 2026年 3月 30日解除限售（因 2026年 3月 29日为非交

易日，故本次解除限售的部分战略配售份额顺延至 2026年 3月 30日实际解除限

售），本次解除限售份额共计 197,600,000.00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 24.70%，

其中场内解除限售份额 197,600,000.00份，不涉及场外份额解除锁定。

本次战略配售份额上市流通前，可在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本基金流通份额为



442,400,000.00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 55.30%。本次战略配售份额解禁后，

可流通份额合计为 640,000,000.00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 80.00%。前述流

通份额均包括场外份额，场外份额在符合相关办理条件的前提下通过跨系统转托

管至场内后即可上市流通。

（一）公募 REITs 场内份额解除限售

1、本次解除限售的场内份额情况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量

（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1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

司
112,000,000.00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

控制下的关联方

战略配售限售

36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3
英大基金－交通银行－英大基

金－国英锦瑞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2,0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4

华金证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金证券东兴1号基础

设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2,0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1,2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00,000.00
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配售限售
36

合计
197,600,000.00 - -

注：上述份额限售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计算。

2、本次解除限售后剩余的场内限售份额情况

序

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量

（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月）

1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

司
160,000,000.00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

控制下的关联方

战略配售限售

60

注：上述份额限售期自本基金上市之日起计算。

（二）公募 REITs场外份额解除锁定



本基金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份额均通过证券账户场内认购，不涉及场外份额

解除锁定。

三、不动产项目的主要经营业绩

本基金投资的不动产项目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北部的中山河口

至滨海港之间的近海海域及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的中电投滨海北

区 H1#100MW 海上风电工程（简称“滨海北 H1 项目”）、中电投滨海北区

H2#400MW海上风电工程（简称“滨海北 H2项目”）及配套建设的国家电投集

团滨海北 H1#海上风电运维驿站工程项目（简称“运维驿站”，与滨海北 H1项

目、滨海北 H2项目合称为“不动产项目”）。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不动产项

目经营稳定，基金投资运作正常，运营管理机构履职正常。

不动产项目 2025年度及 2026年 1月至 2月期间的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运营指标 2025年 预测完成率 2026年 1-2月 预测完成率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2.65 98.67% 2.22 17.33%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12.33 98.50% 2.17 17.31%

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
0.854 0.840

注：1、根据滨海北 H1项目和滨海北 H2项目的上网电价批复文件，两个项目含税上网电价

均为 0.85元/千瓦时，由燃煤基准价电价和国家补贴电价两部分构成。根据江苏省电力市场

交易相关规定，不动产项目自 2025年 1月开始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电力市场交易主要影响

批复上网电价中燃煤基准价对应的电费收入部分，国家补贴电价收入不受电力市场交易的影

响，在国家补贴到期前，国补收入仍按国家现行政策执行。

2、上述运营指标中的电量数据主要取自不动产项目收到的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费账

单；预测完成率是指实际电量相对于该项目 2024年度资产评估报告中对应年度预测电量的

完成比率。此外，上网电价未考虑两个细则及深度调峰机组补偿费用的分摊的影响。

本基金底层不动产项目在 2026年 1月至 2月期间累计实现发电量约 2.22亿

千瓦时，上网电量约 2.17亿千瓦时。与 2025年同期相比，发电量增长 11.60%，

上网电量增长 11.72%。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

（一）净现金流分配率的说明



2026年 3月 18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不复权）为 10.608元，相

较于发行价格 9.800元/份涨幅约为 8.24%。根据本基金首次发售时资产评估报告

中的全生命周期净现金流测算数据，考虑相关调整项后，本基金 2026年度预计

可供分配金额为 670,024,500元，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逻辑及具体方法说明如

下：

1、如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买入本基金，买入价格为 9.800元/份，该投资者

2026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670,024,500÷(9.800×800,000,000)=8.55%。

2、如投资人在 2026年 3月 18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该投资者

2026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670,024,500÷(10.608×800,000,000)=7.90%。

需特别说明的是：

1、以上计算说明中的 2026年可供分配金额系根据本基金首次发售时资产评

估报告中的全生命周期净现金流测算数据，考虑相关调整项后予以假设，不代表

本基金 2026年度实际的可供分配金额。

2、基金发行时的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金额÷基金发行

规模，对应到每个投资者的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金额÷基

金买入成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或下跌将导致买入成本相应变化，进而

使投资者实际的净现金流分派率降低或提高。

3、净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也不代表投资者的实际收益。

（二）内部收益率（IRR）说明

内部收益率（IRR）为使得投资基金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现值等于买入成

本的收益率。基金管理人测算的内部收益率是基于本基金发售时的招募说明书和

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全周期各年净现金流测算年度可供分配金额，并结合分派时点

等假设条件。假设投资者持有基金至到期，在未来现金流假设要素与资产评估报

告所列的假设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即投资者各年净现金流分派情况与假设条件保

持一致），随着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投资者买入成本随之提高，投资者的实

际内部收益率将相应降低。

假设投资者买入基金并持有到期，未来净现金流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

部收益率测算情况如下：

1、如投资人在首次发行时买入本基金，买入价格 9.800元/份，该投资者内



部收益率预测值约为 5.33%。

2、如投资人在 2026年 3月 18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

价格为当天收盘价 10.608元/份，该投资者内部收益率预测值约为 3.03%。

特别说明的是：

以上测算系参考首次发行时预测的全周期各年假设数据，不代表后续年度的

实际分配金额。如后续年度降低分配金额的，将影响届时内部收益率的计算结果。

因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不代表投资者未来实际可得的 IRR。

五、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基金

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8-108）了解、咨询有关详情。

六、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基

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

资价值，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

性判断市场，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0日

http://www.cfund108.com

